
 
 
 
 

 

银行自动转账授权书银行自动转账授权书银行自动转账授权书银行自动转账授权书    
 
 

保险合同编号保险合同编号保险合同编号保险合同编号：：：：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 
 
本立授权书人（投保人或被保险人或保费支付人或受益人）兹对中德安联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德安联)及授权银行授权如

下： 

一． 总则： 

1. 立授权书人必须为授权银行账户所有人本人。 

2. 立授权书人同意中德安联有权决定相关账户是否可以作为授权账户。 

3. 立授权书人同意，立授权书人如对同一保险合同有多次自动转账授权，以中德安联收到并同意之最后一次有效授权为准，且以前

提供之转账授权自动作废，并不予退还授权书。 

4. 立授权书人欲终止使用授权账户时，应于当期保险费应交日十五日前或当期保险款项给付日十五日前向中德安联递交终止授权申

请，由中德安联转知授权银行停止转账或给付，但投保人仍负有以其他方式交付保险费的义务。 

5. 本授权书将持续有效直至出现以下情况之一时效力终止： 

1）立授权书人申请终止授权；2）授权账户终止；3）保险合同生效前撤销或效力终止；4）授权账户变更为“储蓄账户”。 

二． 保险费自动转账交纳： 

1. 立授权书人同意授权中德安联与授权银行从立授权书人的授权银行账户内扣取本授权书中所列明的保险合同首期保险费及生效后

各期到期的保险费。 

2. 立授权书人应于保险合同基本条款所规定的宽限期内，将足额保险费存于该自动转账账户内；如果授权账户内无足够余额时，授

权银行将不予转账，由此产生的相关责任由立授权书人承担。 

3. 立授权书人因授权银行自动转账金额与应交费金额不符或对保险费率计算有异议时，应自行向中德安联洽询。 

4. 立授权书人如果在同一授权账户内同时授权转账两张或两张以上与中德安联签订的保险合同的保险费时，同意依照中德安联规定

的转账顺序转账。 

三． 保险款项银行给付： 

1. 立授权书人同意本授权所述的保险款项为：投保人与中德安联签订的保险合同中所约定给付的保险金和保险费的退费款项。 

2. 立授权书人同意并保证账户所有人为保险款项的领款人，中德安联通过立授权书人所授权的保险款项银行给付账户将保险款项给

付于该款项的领款人。 

3. 立授权书人同意中德安联不承担投保人与中德安联签订的保险合同之外的给付责任，同意中德安联不对授权账户的失窃和冒领负

责；如中德安联实际给付的款项超过了投保人与中德安联签订的保险合同约定的给付责任，中德安联有权向立授权书人索回按投保人与中德

安联签订的保险合同之外的给付款项。 

4. 立授权书人同意在当前保险款项给付日十五日前将本授权书交至中德安联，逾期中德安联将改用其他方式发放保险款项，同意在

发生因授权账户终止或者不符中德安联对保险款项银行给付的账户要求而导致给付不成功的情况下，中德安联有权改用其他方式发放保险款

项。 

 

 

注: 1. 立授权书人与投保人必须同时签章。 

 2. 立授权书人姓名必须与账户所载姓名一致。  

3. 一份授权书只能对应一份保险合同。 

4. 授权账户必须为在相关授权银行开立的人民币结算账户。  

5. 您可通过致电中德安联人寿保险有限公司电话服务中心：800-988-668；400-888-3636（手机）了解相关信息。 

    

    

投保人签投保人签投保人签投保人签署署署署:::: _____________立授权书人（账户所有人）签署_______________ 授权日期：____________ 
 

 

以下由中德安联填写: 

经办人签署____________  签署日期:____________ 复核人签署:_________  签署日期: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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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权账户类型 
� 保险费自动转账交纳（即保险费付款账户） 

� 保险款项银行给付  （即保险金领款帐户） 

授权银行名称 
�  中国建设银行  �  民生银行  �  招商银行   

�  深圳发展银行  �  光大银行  �  平安银行    （请勾选其中一家作为授权银行） 

账户开户行名称  开户地：           省/直辖市             市（地级市） 

账户所载姓名  立授权书人（账户所有人）与投保人关系  

授权账户号码                    

立授权书人身份证号码                   

请参照

背面示

例将右

表空白

部分填

写完整 

请签名

并填写

日期 

收件盖章 



 
 
 
 
 
 
 
填写示例： 
 

 
 
温馨提示： 

 

为了保证您的保险利益，请正确填写本授权书并邮寄至以下地址： 

 

上海上海上海上海市市市市    浦明路浦明路浦明路浦明路    132132132132 号号号号        

中德安联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中德安联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中德安联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中德安联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捷效营销渠道捷效营销渠道捷效营销渠道捷效营销渠道            

 

邮编：200120 

授权账户类型 
� 保险费自动转账交纳（即保险费付款账户） 

� 保险款项银行给付  （即保险金领款帐户） 

授权银行名称 
�  中国建设银行  �  民生银行  �  招商银行   

�  深圳发展银行  �  光大银行  �  平安银行     （请勾选其中一家作为授权银行） 

账户开户行名称 XX 支行/XX 营业部 开户地：   上海    省/直辖市    上海     市（地级市） 

账户所载姓名 张三 立授权书人（账户所有人）与投保人关系 本人 

授权账户号码 6 2 2 2 0 2 2 2 0 1 0 0 8 9 3 1 1 1 1 

立授权书人身份证号码 3 1 0 1 0 6 1 9 8 2 0 5 1 2 1 1 1 1 


